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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二、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地　點：本院玉衡樓大樓趙委員辦公室

出席者：黃雅榜　劉文隆　劉正男　呂海嶠　呂育誠

主　席：趙其文　　　　　　　　　　　　　　　　　　紀錄：王妙璋

主席報告：現在我們開始就上次會議尚未討論的問題繼續逐項討論，請

各位多

　　　　　提出對問題的看法，俾供參考。

　　（九）配合特考特用之考試政策，於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增定有

關特考

　　　　　特用之規定。

　　　　　結論：考試法修正草案第二條已有特考特用之規定，本建議

暫不考

　　　　　　　　慮。

　　（十）宜預為籌謀因應有關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可能產生之流弊。

　　　　　結論：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可能產生徇私、鑽營之流弊，宜

檢討

　　　　　　　　相關法規，在進用條件上作好設計以為因應。

　（十一）下列有關任用之規定，宜檢討修正：

　　　　　甲、薦任官等晉升簡任官等「連續三年」年終考績之規定，應

予明

　　　　　　　確規範，最好能將「連續」兩字刪除。

　　　　　結論：宜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以資解決。

　　　　　乙、對於簡任機要、技術人員及簡派人員，於調任「簡任」職務

時，

　　　　　　　宜准予取得簡任第十二職等之任用資格。

　　　　　結論：宜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以資解決。

　　　　　丙、簡化公務人員任命程序，簡任各職等及薦任官等人員經銓



敘部

　　　　　　　審查合格後，直接列冊陳報總統府任命。

　　　　　結論：宜修正相關請任規定，以資簡化。

　　　　　丁、交通資位升資考試或學校職員升等考試，宜具有公務人員

任用

　　　　　　　法研定任用資格，以使人員相互交流。

　　　　　結論：交通資位升資考試與學校職員升等考試均係考選部舉

辦之考

　　　　　　試，上開考試及格人員宜使具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研定任用

資

　　　　　　格，俾使各類人員相互交流，惟應修正相關法規以資解決。

三、考績方面

　　（一）取消統一之考績年度，依各公務人員之各自任職月份為考績

年度之

　　　　　起迄時間，一年一考。

　　　　　結論：本項建議暫不考慮。

　　（二）各不同類型人員（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之任

職年

　　　　　資宜均可合併考績。

　　　　　結論：宜修正相關規定，俾各不同類型人員之任職年資均可

合併考

　　　　　　　　績。

　　（三）調升官等人員，應得併前經銓敘有案之低官等年資辦理全年

考績。

　　　　　結論：為顧及調升官等受考人之權益，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惟應參

　　　　　　　　酌另予考績之精神，以當年六月三十日作為上開人員

辦酌、高

　　　　　　　　官等或低官等全年考績之基準日，並限制此項年資得

作為升

　　　　　　　　等之考績年資。

　　（四）同官等內不同職等之併資考績，宜得採計為升等之考績年資。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五）甲、為使考績等次更趨合理，宜於現行甲等之上增列優等，並

同時

　　　　　　　訂定考列優等之百分比，以免重蹈現行甲等比率逐年攀

高之覆

　　　　　　　轍。



　　　　　結論：增列考績等次並不能徹底解決考績浮濫問題，暫不考

慮。

　　　　　乙、考績之等次，建議由現行甲、乙、丙、丁四種修正為一至六

等

　　　　　　　六種，以第四等占絕大多數（女百分之八十），其餘各

等分按

　　　　　　　表現考核。

　　　　　結論：同前甲。

　　（六）下列有關考績結果之獎懲，宜檢討修正：

　　　　　甲、考績免職人員不能領取退休金或資遣費，由於手段過於激

烈，

　　　　　　　機關首長多不願輕易運用，宜改採手段較為溫和之資遣，

且須

　　　　　　　連續二年考列丙等，再予資遣，藉以警惕受考人並收裁

汰庸劣

　　　　　結論：本項建議確能警惕受考人並收裁汰庸劣之效果，允宜

研究規

　　　　　　　　畫。

　　　　　乙、為加強主管考核責任，宜增列對考核不實之主管，其年終

考績

　　　　　　　不得列甲等以上。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丙、考列乙等以上，一律晉俸一級，乃取消（或大幅減低）考

績獎

　　　　　　　金，使考績較符實際。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另宜研究將考績獎金分十二等分，

按月

　　　　　　　　併入薪俸之可行性。

　　　　　丁、考績獎金之主管加給部分，對於因次年一月一日諷任非主

管者

　　　　　　　即無法支領主管加給，有違考績意旨，宜循修法途徑解

決。

　　　　　結論：似宜修法，按其任職月數比例支給考績獎金之主管加

給部分。

　　（七）若不修正考績等次為一至六等，則建議完全廢除考績等次之

評則之

　　　　　規定徐有特定原因者外，每人於年終時，自動晉本俸一級。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八）公務人員考績法所定之平時考核增減總分之規定並未落實，

故有關

　　　　　考績之分數建議取消，只明定考績之等次及條件即可。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九）目前教育人員可將公務人員年資併計辦理考績，為保障該等

人員權

　　　　　益，該等轉任人員在公務機關之年資宜一律算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

　　　　　使該等人員於公務機關辦理另予考績，而八月一日以後年資，

則於

　　　　　學校併計參加學年考核，以兔將造成兩者均為另予考績。

　　　　　結論：似可由銓敘部洽教育部修正相關規定，俾保障轉任人

員權益。

　　（十）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考績」除法制事項外，已非本院職掌，

又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二四三號及二九八號解釋考績免職得提

起行政

　　　　　訴訟，是以，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與此不合之相關條文（例

如第十

　　　　　四、十七、十八、十九條）宜儘速配合修正。

　　　　　結論：宜儘遠配合修正。

　（十一）公務人員﹁考績﹂之執行事項已非屬本院職權範圍，因此，

與考績

　　　　　執行事項有關之考績細目及考績表，宜由各機關依其機關特

性，自

　　　　　行訂定後，送銓敘部備查，不必像印前以考績法施行細則統

一規定

　　　　　考績表格式。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十二）建立考績與培育訓練，升遷密切配合之法制，以發揮考績制

度之積

　　　　　極功能。

　　　　　結論：宜洽請立法院早日完成公務人員升遷法立法程序。

四、俸給方面

　　（一）甲、俸給結構，宜檢討修正：改進俸給結構，拉長各職等本俸

與年

　　　　　　　功俸階至合理幅度，以配合公務人員永業發展歷程。

　　　　　結論：現行俸給結構中各職等之本俸與年功俸俸階已相當長，



實不

　　　　　　　　宜再拉長，惟似可考慮參酌美國一般俸表之作法，將

年功俸

　　　　　　　　部分俸給由目前每年晉俸一級改為每兩年晉俸一級，

俾達拉

　　　　　　　　長俸給之目的。

　　　　　乙、取消年功俸，並有效區分本俸及加給。

　　　　　　　１本俸採單一長表，不依職等設計，延長其總俸階為五

十階使

　　　　　　　　各不同等次考試及格人員，人人至少有四十階可晉升，

不致

　　　　　　　　停階。

　　　　　　　　結論：因牽涉太廣，暫不考慮。

　　　　　　　２加給之比重稍予降低，但依職等、工作地區、條件等發

給。

　　　　　　　　結論：因屬技術性問題，暫不考慮。

　　　　　　　３對同一職等者之職務加給，區分為首長、單位主管及非

主管

　　　　　　　　三種給與。

　　　　　　　　結論：本項建議暫不考慮。

　　　　　　　４雇員之薪給比照延長（類似軍中士官長）

　　　　　　　　結論：委任升等考試如取消，則雇員之薪給宜比照延

長。

　　　　　丙、目前俸給表結構，各職等俸級最多者為委任第五職等計有

十五

　　　　　　　級，極易形成久任一職無級可晉之現象，建議仿照美國

每一職

　　　　　　　等須經十八年始能達成最高級之規定修訂俸表。

　　　　　結論：同前甲之結論。

　　（二）儘速研訂各種加給之給與辦法及俸點折算俸額之標準：上開

辦法及

　　　　　標準迄未依俸給法之規定由本院會同行政院定之，致屢有爭

議，為

　　　　　免各機關自行訂定各種支給標準或巧立名目以提高待遇，宜

儘速研

　　　　　訂上關辦法及標準。

　　　　　結論：宜由本院會同行政院儘速研訂各種加給之給與辦法及

俸點折



　　　　　　　　算俸額之標準。

　　（三）不同類型人員之待遇，宜依下列方式，作合理調整：

　　　　　甲、工作內容相同，任務相同，所需知識能力相當者，其俸給

應相

　　　　　　　同。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惟立於俸給法中提出原則性規定。

　　　　　乙、各不同職系依人才羅致之難易及工作性質，經由客觀之評

比後

　　　　　　　訂定各職系人員之差別折合率，以同一俸表為基礎，但

可適用

　　　　　　　各不同類型之待遇，且力求合理。

　　　　　結論：本項建議甚佳，宜深入研究規劃。

　　　　　丙、各種不同類型人事制度人員相互轉任後，其年資採計及提

敘俸

　　　　　　　給結果應求其平衡。例如公營事業人員、教育人員轉任行

政機

　　　　　　　關服務時，依俸給法規定，其相當等級服務年資最高僅

能採計

　　　　　　　至所敘職等之本俸最高級，而不能提敘至年功俸級，影

響當事

　　　　　　　人權益，建議放寬修正。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惟宜修正相關規定以資配合。

　　（四）調整俸給合理差距：

　　　　　　　現行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之俸給表，俸給高低之差距為

五倍，

　　　　　惟目前實際差距僅約四．一倍，應適度合理增加俸給高低之

差距，

　　　　　平衡政府機關高階人員與民間企業薪資之差距，以利高階人

材之延

　　　　　攬與留任。

　　　　　結論：本項建議似可同意。

五、培育方面

　　（一）儘遴制定公務人員培育、進修暨訓練法律。

　　　　　結論：允宜儘速研究制訂。

　　（二）將公務人員培育、訓練與升遷三者合一規劃設計，建立互相配

合之

　　　　　法制。



　　　　　結論：允宜深入研究規劃。

　　（三）建立高級文官培育法制。

　　　　　結論：宜於本院設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責有關高

級文官

　　　　　　　　培育法制之研究及規劃事項。

　　（四）公務人員培訓職權歸屬或另設專責機關負責，應確實釐清，

並於培

　　　　　有訓練進修法律明定之。

　　　　　結論：憲法對於公務人員培訓職權之歸屬雖未有明確規定，

惟本院

　　　　　　　　前與行政院協商結論中，有關公務人員培訓職權係歸

屬本院，

　　　　　　　　已有所釐清。因此本項建議暫不考慮。

　　（五）培訓機構組織方面，可以下列兩案擇一規劃設計：

　　　　　甲、本院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掌理公務人員培訓事

項、

　　　　　　　有關培育法制事項及文官中立訓練事項，均由該委員會

掌理。

　　　　　乙、組織一個跨院際之公務人員培育指導委員會，掌理有關公

務人

　　　　　　　員培訓之指導及協調事宜、以本院院長為主任委員，關係

院副

　　　　　　　院長為副主任委員，相關部會首長為委員。指導委員會之

組織

　　　　　　　定位，則於公務人員培育、進修、訓練法中明定。

　　　　　結論：採甲案。

　　（六）培訓體系方面（培訓分組）：

　　　　　甲、設立相當部會層級之國家文官學院（第三階段）：隸屬於

本院

　　　　　　　或行政院，辦理考試訓練、中高級公務人員在職訓練及領

導訓

　　　　　　　練進修（按此之國家文官學院層次與培訓分組之建議不

同）

　　　　　乙、有會、省市政府所屬之訓練進修機構〈第二階段〉辦理管理

　　　　　　　訓練進修、專業訓練進修為主。

　　　　　丙、地方訓練進修機構〈第一階段〉：辦理專業訓練進修、基礎

訓

　　　　　　　練進修為主。



　　　　　　　結論：本項建議允宜深入研究規劃。

散會：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　趙　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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